乌海市农牧局

2025年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安排
一、2025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25年乌海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8.64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高于全国1.8个百分点、自治区0.7个百分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5.2亿元，同比增长5.7%；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5%；农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506元，居全区第3位，增速4.8%，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9:1。

（一）粮食生产质效不断提升。在全区率先实现全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竣工验收、上图入库，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0%，人工管理成本降低15%，亩均节水20%、增产298斤。全市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亿斤达1.1亿斤，同比增长13%，亩均增产24公斤，其中主要粮食作物玉米亩均产量创历史新高，达601.93公斤。粮食总产量增速、亩均单产增量和玉米单产水平均居全区首位。粮食生产实现总产量六连增、单产四连增的良好态势。

（二）重要农畜产品稳产保供。通过招商引资、资金奖补、技术支持等举措，推动设施农业扩容提质，2025年新建设施308.6亩、改造提升163.73亩，总面积达1.17万亩，同比增长2.6%。实施设施蔬菜“看禾选种”建设平台项目，筛选优良品种4个，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80余次，全年蔬菜瓜果总产量5.74万吨。引导养殖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全力推进100万羽蛋鸡养殖项目开工建设，引导规模养殖场持续释放产能，全年肉总产量达0.62万吨，同比增长5.6%。
（三）特色葡萄产业不断升级。建成标准化设施葡萄种植基地1400亩。引导企业延伸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葡萄干、NFC葡萄果汁等项目投产，葡萄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持续做好品牌培育，成功举办沙漠葡萄酒文化旅游节、北京王府井乌海葡萄特色农产品推介会等活动，“乌海葡萄”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获评“内蒙古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品牌价值攀升至35.68亿元（同比增长21.7%），3家企业荣获中国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3家企业的鲜食葡萄、沙漠葡萄酒荣获“蒙”字标认证，3家企业荣登2025年内蒙古农牧业百强企业榜，“海南葡萄酒”等3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四）农民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加强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新识别监测对象20户47人，脱贫人口2025年人均纯收入31713元（增长5.57%），群众认可度达到95.07%，高于自治区2.67个百分点。投入四级衔接资金7568万元，实施项目37个，其中产业发展项目8个，推动产业兴农、项目富民。通过以工代赈等促进就业1010人（人均增收2.7万元），订单合作等渠道实现户均增收1.3万元，发放各类补贴2673.57万元（户均增收3400余元）。2025年农区居民人均收入居全区第三。

二、项目建设情况

创新构建“制度+流程+督导+绩效”四位一体的项目管理模式，通过制定项目闭环工作流程图，出台项目论证办法，实现资金项目从谋划到落地的全流程规范；以常态化实地督导为抓手，累计赴各区开展督导5次，精准掌握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拨付等实际情况；健全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将项目完工率、资金使用效率、群众增收成效等纳入评价纬度，强化过程管控和结果导向，推动资金使用从“重投放”向“重实效、重增收”转变。2025年聚焦设施农业、农区基础设施建设、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类等重点领域，累计推进项目23个，已全部完工，总投资7771万元，资金支出率除质保金外均达100%。2025年全市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656万元，同比增长17.5%。

三、2026年工作安排
紧盯一产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常态化加强与统计局、调查队等相关单位沟通对接，为目标推进提供数据支撑。同时督促指导各区对新实施项目及时入统，库内项目按足额完成投资纳统，确保应统尽统，全力保障年度目标落地。力争202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5%，农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在自治区前列、增速达到5%，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1.86左右。
（一）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提高粮食单产水平，依托自治区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聚力打造2万亩“吨粮田”，确定主推品种与核心技术，抓实抓细田间管理、防灾减灾等关键举措，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保供。持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加快推进《乌海市农业设施建设结构指引（试行）》落地实施，强化适宜设施架型示范推广与应用普及，2026年新改建设施面积500亩。做精做优特色产业，围绕葡萄、蔬菜两条产业链推动农业特色产业集中集约发展。全力推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乌海试验示范站筹建工作，筛选适配我市设施蔬菜、葡萄产业发展的新设施、新品种，形成水肥管理的关键生产技术模式。蔬菜产业方面，持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扩大蔬菜种植面积1000亩，科学引导蔬菜品类调整，提升产业规范化水平。葡萄产业方面，优化种植布局，推动葡萄种植向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发展，改扩建葡萄种植面积2000亩，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附加值。加强品牌建设，持续提升“乌海葡萄”品牌运营能力和市场影响力。

（二）片区化有序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统筹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持续完善农区水、电、路、讯、寄递物流等基础保障，打造一批美丽乡村示范点。推动“一刻钟”社区生活圈向农区延伸，促进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下沉，健全便民服务机制，提升公共服务可感可及性。推动“五区一河”美丽农区专项治理长效化、常态化，加强污水处理与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实施人居环境改善工程，稳步提高农区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推动农区逐步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三）持续拓宽农区居民增收渠道。坚持把增加农区居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千方百计拓宽增收渠道，采用示范、引领、扶持的方式增强农区居民内生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强化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积极争取“以工代赈”项目，推动“万企兴万村”，引导规上企业通过就业带动、村企共建、消费拉动等多种方式支持农区发展。

（四）加快项目谋划储备。围绕设施农业、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农区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融合等领域，高质量谋划一批符合产业政策要求、能够落地实施的项目。同时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和制度建设，全链条、全流程抓好项目谋划、审核申报、推进实施、资金支付、监督检查、竣工验收、绩效评价等各项工作，形成管理闭环。对进展滞后的重点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督办。推动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的相关要求落实到项目建设工作中，确保项目规范实施、发挥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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